[bookmark: _GoBack]2026年06月批次化学学院关于修改和完善
评阅异议博士学位论文的通知
根据北京大学《修改和完善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要求的通知》内容，存在以下情况的同学，请按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机制要求认真修改论文。
（1） 论文评阅意见存在不同意答辩意见
（2）论文评阅意见总评存在2个（含）及以上中评或1个及以上差评
学院异议博士毕业生论文修改工作机制如下：
1.成立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工作组，由学院主管研究生副院长任组长，学位委员会各系所负责人任工作组成员。
2.论文存在异议博士生在答辩前7日将:
（1）修改后论文
（2）论文修改说明
（3）专门针对不同意答辩的评审意见的修改说明
（4）化学学院博士论文修改意见表（导师特别指出针对论文薄弱环节的修改情况及修改后总体意见，系所2名专家审核）（附件7）
以上材料电子版，发送至邮箱 chemjw2@pku.edu.cn
3.答辩前3日，答辩秘书提前将答辩材料及以上（1）-（4）材料发给答辩委员会主席，请答辩委员会主席熟悉材料。
4.答辩过程中，答辩委员会委员应切实履行审核职责，全面考查研究生的理论基础、专业知识、研究能力、成果水平和学位论文质量。
5.本批次存在异议学生论文修改情况，将在2026年06月学位委员会分会会议上进行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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